
兼職人員要不要投保？特休、其他福利跟正職人員有差別嗎？ 

 
常常聽到很多人說工讀生不適用勞基法，或者說請兼職人員比較划

算，甚至在招募網站上出現了「全職工讀生」這樣的說法，說企業

可以因此支出比較少的人事成本，甚至不用投保、給特休、年終或

三節獎金，但這些是真的還是誤解呢？顧問今天來為大家流言追追

追，順便跟大家說明，這幾種身分的差異到底在哪裡吧！ 

 

在開始今天的主文之前，顧問要先聲明，在勞工相關法令中，並沒

有「兼職」、「全職」、「工讀生」或「臨時工」等這些在社會中

常用的名詞，在法令上，基本上所謂的勞工，只有分成「全部時間

工作勞工」(全時勞工，通常為法定工作時間，也就是一週坐滿 40

小時者)，以及相對於全時勞工的「部分工時勞工」，而一般來說，

兼職人員、工讀生或臨時工通常單週都未做滿 40小時，所以大多

數的兼職人員、工讀生或臨時工，在法令上都稱為「部分工時勞

工」，這點要請各位老闆先記住了。 

流言一：兼職人員或工讀生不用投保！？勞保、健保、勞退一次搞

清楚！ 

先說答案，這個認知大部分的狀況下都是錯誤的，但在滿足某些條

件的情況下，算是正確的，以下且聽顧問慢慢道來～ 

首先，各位老闆要清楚的知道，所謂的投保，講得簡單，但其實複

雜，因為光一個投保，就分成勞保、健保跟勞工退休金(勞退，6%)

三個部份了。先說勞保的部分，各位老闆要知道，兼職人員或工讀

生，符不符合勞基法第 2條所稱的勞工定義，也就是「受雇主僱用

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我想答案就很清楚了。 

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 6條規定，年滿十五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之 

下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

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 

 

 



一、受僱於僱用勞工五人以上之公、民營工廠、礦場、鹽場、農場、

牧場、林場、茶場之產業勞工及交通、公用事業之員工。 

二、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 

三、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之新聞、文化、公益及合作事業之員工。 

四、依法不得參加公務人員保險或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之政府機關

及公、私立學校之員工。 

五、受僱從事漁業生產之勞動者。 

六、在政府登記有案之職業訓練機構接受訓練者。 

七、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 

八、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漁會之甲類會員。 

前項規定，於經主管機關認定其工作性質及環境無礙身心健康之

未滿十五歲勞工亦適用之。 

前二項所稱勞工，包括在職外國籍員工。 

除此之外，同法第 8條也明確指出，下列人員得準用本條例之規

定，參加勞工保險： 

一、受僱於第 6條第 1項各款規定各業以外之員工。 

二、受僱於僱用未滿五人之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各業

之員工。 

三、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 

四、參加海員總工會或船長公會為會員之外僱船員。 

前項人員參加保險後，非依本條例規定，不得中途退保。 

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雇主，應與其受僱員工，以同一投保單位參加

勞工保險。 

延伸閱讀：老闆，不要再「聽說未滿五人不用投保」了！正確認識

社會保險很重要！！ 

簡單來說就是，從事各行各業的勞工，都可以加入勞工保險，如果

是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公司或行號，則是一定要加保，雇主頂多可

以因為兼職人員或工讀生的工作時間比一般全職人員有相當程度

縮短，導致月薪資總額較低，而可以投保較低的薪資級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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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某 A工讀生每週排班約為 10小時，時薪 220元，月薪

資總額為 8,800元，勞保應申報全月加保，月投保薪資填報 8,800

元，並請於加保表備註「部分工時人員」或於「部分工時者請打勾」

欄打勾，當勞保局受理這位工讀生的加保時，就會將他的退休金月

提繳工資自動歸級為 9,900元，勞保月投保薪資自動歸級為 11,100

元，並計收全月份的保險費。 

接著顧問要來說健保的部分，兼職人員或工讀生，需不需要投保健

保呢？首先這邊要先看這名兼職人員或工讀生的身分，是否屬於

「學生」身分？如果是的話，基本上如果是利用寒暑假從事未逾三

個月之短期性工作，且未喪失原有之投保資格者，健保允許可以用

原保險身分（例如是父母之眷屬）繼續投保，這時候雇主就不需要

幫這名學生加保。 但如果這名兼職人員或工讀生不具備學生身

分，那接下來就要看他每週的工作時數，如果低於 12小時的話，

也可以不用投保健保，但如果超過 12小時或週一到週五每天都要

到班，則不論每天工作多少小時，就一律要在公司加保健保，用下

圖來看就會非常清楚了。 

兼職人員、工讀生、臨時工健保是否投保規定 

最後，我們則要談到勞工退休金(勞退，6%)的部分，依據勞工退休

金條例第 7條規定，只要適用勞基法的下列人員，雇主都應該依法

提撥勞工退休金。 

一、本國籍勞工。 

二、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而在臺灣

地區工作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 

三、前款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與其配偶離

婚或其配偶死亡，而依法規規定得在臺灣地區繼續居留工作者。 

四、前二款以外之外國人，經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相關規定許可永久

居留，且在臺灣地區工作者。 



也就是說，不論這個員工是兼職、全職、工讀生還是臨時工，只要

是適用勞基法且滿足上述條件的勞工，雇主就應該提 6%的退休金。

這時候有趣的點就出現了，勞基法第八章中所說的「技術生」，是

否要提撥勞工退休金呢？ 

根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4年 9月 12日勞動 4字第 0940051015 號

函指出，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本國籍勞

工。所稱勞工，依勞動基準法第 2條規定，謂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

獲致工資者。另依同法第 64條第 2項規定，所稱技術生，係指依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技術生訓練職類中以學習技能為目的者，其與

事業單位並無僱傭關係，所以，勞動基準法第八章所稱技術生，並

無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適用。 

因此，在公司中不管是學徒、建教生還是實習生，只要是以學習技

能為目的而進用的員工，都不需要投保勞工退休金(勞退，6%)。 補

充說明：依據法令規定，一個人有幾份工作，只要符合資格，就會 



有幾份勞保跟勞工退休金，但只會有一份健保，也就是說，如果兼

職人員或工讀生有其他的正職工作，老闆也是不需要幫他投保健保

的。 

流言二：兼職人員或工讀生沒有特休！？ 

先說答案，這個認知是大大的錯誤的。前面說過，只要符合勞基法

第 2條勞工定義的，也就是「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就適用勞基法；而在同法第 38條中也明確指出，勞工在同一雇主

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給予特別休假，綜合以上

敘述可以知道，兼職人員或工讀生，當然享有特別休假的權利。 

早在民國 103年勞動部前身行政院勞委會就公佈了「僱用部分時間

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歷年來經過多次修正，已經明訂企業在

聘僱工作時間比一班人員少的部分工時人員的時候，應該注意的事

情，當中就有包括各項假別的部分。以特別休假來說，在條文中明

確說到： 

部分工時勞工工作年資滿六個月以上未滿一年者，自受僱當日起

算，六個月正常工作時間占全時勞工六個月正常工作時間之比例；

部分工時勞工工作年資滿一年以上者，以部分工時勞工全年正常工

作時間占全時勞工全年正常工作時間之比例，乘以勞動基準法第

38條所定特別休假日數計給。不足一日部分由勞雇雙方協商議定，

惟不得損害勞工權益。但部分工時勞工每週工作日數與該事業單位

之全時勞工相同，僅每日工作時數較短者，仍應依勞動基準法第

38條規定給予休假日數。 

舉例來說，假設某 B工讀生已經在公司到職滿一年，過去一年的總

工時為 1004小時，而一般正職人員的總工時為 2008小時，這樣原

本到職滿一年的員工有 7天的特別休假，某 B工讀生的特別休假天

數即為「7天*1004/2008=3.5 天」，公司應給予 3.5天的特別休假。  

 

 



如果還是不知道如何計算的話，歡迎在文章下方留言與我們討論，

我們會盡快答覆；如果想要索取最新的「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

行注意事項」，也可以訂閱本部落格，並在下方留言，我們會盡快

將檔案 MAIL給您喔！ 

流言三：兼職人員或工讀生沒有福利、年終或三節獎金！？ 

先說答案，這個認知呢，部分正確，部分不正確。 

首先勞動部曾經做出解釋，凡受僱於公、民營工廠、礦場或平時僱

用職工在 50人以上金融機構、公司、行號、農、漁、牧場等之工

讀生及部分工時者，應依職工福利金條例規定之比率（每月薪津扣

0.5％）繳交職工福利金，並享有由職工福利委員會所辦理之各項

福利措施。因此，如果公司內部是有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的，而且

有從員工薪資中扣除 0.5%作為職工福利金的話，由職工福利委員

會所辦理的各項福利措施就不能有大小眼的對待，不論是全職人

員、兼職人員、工讀生、臨時工等等，都應該有福利。 

那三節獎金跟年終又是怎麼一回事呢？首先這兩個薪資科目都是

屬於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10條當中的非經常性給予(恩惠性給予)薪

資科目，但兩者的狀況卻不太一樣。首先三節獎金比較單純，既然

是恩惠性給予，那雇主要怎麼給，或者說是要給誰，就是由雇主來

作主了；但是在年終獎金的部分呢？在整部勞基法中，有談到獎金

的就是勞基法第 29條，我們先來看一下勞基法第 29條的內容。 

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捐、彌補虧損

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過失之勞工，應給與獎

金或分配紅利。 

很多人會把第 29條中的「獎金」跟年終獎金掛勾，尤其在內政部

民國 74年 2月 27日台(74)內勞字第 290597號要旨指出，勞工於

事業單位營業年度終了結算時在職且當年度工作並無過失，即具領 

 

 



取年終獎金之要件 全文內容：事業單位依勞動基準法第 29條規定

發給年終獎金，如勞工於事業單位營業年度終了結算時在職，且當

年度工作並無過失，即具領取年終獎金之要件，故對符合上述條件

之勞工，均應發給年終獎金。 

從這點以及過往許多的司法判決來看，好像公司一定要給年終獎

金？但同時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在民國 89年 1月 27日臺(89)勞資三

字第 0002684號指出，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

除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外，對於全年工作並無

過失之勞工，應給與獎金或分配紅利。至於年終獎金之發放標準及

方式，該法並無強制規範，宜由勞雇雙方協商之。 

除此之外，民國 77年 7月 19日臺(77)勞動 2字第 15976號也明確

指出，勞基法第 29條規定，所稱獎金似與公司法第 235條所稱之

分紅性質相同，均係於稅後盈餘中發放，而異於我國民間習俗於農

曆年前無論盈虧均發放之年終獎金（稅前），當無疑義。 

綜合以上論述可以得出，今天假設公司不管盈虧跟經營狀況，在每

年的過年前發給員工年終獎金或紅包的話，不論金額多少，要怎麼

給都是公司或雇主說了算的，不過還是建議公司應該要將年終獎金

如何發放訂定於公司的工作規則中，並且送勞工局核備，才能夠避

免有關於年終獎金的爭議。 因此，顧問在這邊要再三提醒各位老

闆，千萬不要以為聘請兼職人員、工讀生或臨時工，就真的可以「省

到」，因為包括投保以及所有的勞動條件，都是跟一般勞工無異的，

尤其是許多老闆把兼職當正職用，把兼職人員當作全職工讀生，用

時薪制去計算這些人員的薪資，反而導致薪資、加班費跟二次人事

成本暴增，可以說是得不償失了，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分享，如果

喜歡我們的內容，歡迎訂閱本部落格；如果對我們的內容有所疑問

或建議的話，歡迎在文章下方留言讓我們知道，我們也很想了各位

老闆你們目前公司內是如何在運用兼職人力的呢(笑)。 


